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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芒市公安局担负着维护全市社会治安稳定和打击各类犯罪，保护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全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2016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2016年，芒市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州公安局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全国、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全州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扬“敢为、敢拼、敢担当，创新、创造、创未来”的芒市精神，进一步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进一步加强公安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谐警民关系。坚持民生优先，更加注重顺应人民意愿、回应群众呼声、满足百姓期待。更加注重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基层战斗力，积极服务“桥头堡”黄金口岸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持续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1、全面落实各项维稳措施，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今年来，全市没有发生因未提前预警引发群体性事件并动用警力处置情况；没有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2、主动进攻，高压严打，牢牢掌握社会治安的主动。

今年来，全市各警种紧紧围绕“少发案、多破案、快破案”的目标，结合各类专项行动，坚持不懈滚动运用好打击、整治、防范这“三套组合铁拳”，以系列性、团伙性、流窜行犯罪活动为重点，坚持对重大刑事案件实行刑侦、技侦、网侦、图侦及情报同步上案，始终保持主动进攻态势，不断提高打击违法犯罪能力，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全年刑事案件立案2218件，破刑事案件1069件、全年共处理治安案件3437件。

3、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加强毒品问题重点治理。
今年来，全市各警种围绕“雷霆扫毒行动”总方案的要求，紧紧抓住破案缴毒、收戒打零、禁防宣传与打击整治不放松，全力以赴推进第三轮禁毒人民战争，始终做到严打毒品犯罪不手软，强力收戒吸毒人员不松懈，整治毒品重点危害乡镇不放松，全年共破禁毒案件410件，共缴获毒品689.49千克。
4加大治安整治力度，切实强化安全管理。

今年以来，全市未发生重点人员漏管失控情况、未发生民爆物品和公务用枪丢失被盗情况；未发生因工作不力被上级公安机关通报情况或被媒体曝光情况。
5是围绕社会面管控坚持不懈落实公开巡逻堵卡查缉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根据辖区治安警情和地理情况，优化警力配置，继续将警力推上一线、摆上街头、沉入社区，全力构筑点线面结合、全时空、立体化的巡防网络，以小平安保全市大平安。
6固本强基，做实做精，进一步加强公安基础建设。坚持硬件抓补差、软件抓提升的工作思路，整合资源，落实保障，全力推进，有力地提升了全局的基层基础建设水平。7

7加强边境维稳管控工作，确保边境地区安全。今年11月份以来，由于缅甸部分地区发生冲突，引发局部战事，芒市公安局根据各级党委、政府指示和安排及时介入，加强维稳管控工作，确保边境一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根据党委、政府要求，大力加强脱贫攻坚工作。芒市公安局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针对扶贫挂钩点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措施完成各项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16年芒市公安局独立编制机构数2个，独立核算机构数1个，内设机构7个大队,1个指挥中心，4个室，11个派出所。2个拘押场所。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公安局2016年度末人员编制424人。其中：行政编制414人（含行政工勤编制40人），事业编制1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474人（含行政工勤人员91人），事业人员3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人）。

离退休人员77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76人。

实有车辆编制38辆，在编实有车辆96辆。

第二部分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芒市公安局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公安局2016年度收入合计10756.2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0482.05万元，占总收入的97.45%；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274.18万元，占总收入的2.55%。

2016年总收入比2015年总收入的8083.19万元增加2673.04万元，增长33.06％、财政拨款收入10482.05万元比2015年的7886.44万元增加2595.61万元，增长32.91％、其他收入274.18万元比2015年196.75万元增加77.43万元，增长39.35％。与上年对比增加2673.04万元,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上级专款增加、二是调资增加财政拨款。

。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公安局2016年度支出合计10479.0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010.44万元，占总支出的76.44％；项目支出2468.64万元，占总支出的23.56％；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2302.09万元,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上级专款支出增加、二是调资增加财政拨款支出。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6年度用于保障公安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010.44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66.55万元,主要原因分析：2015年支出全部列为基本支出，2016年部分支出已列为项目支出，所以基本支出有所减少。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8.30％；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1.70％。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6年度用于保障公安机关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468.64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2468.64万元,2015年未列项目支出。主要原因分析：将上级拨付的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禁毒经费等列入项目支出，因此项目支出增加金额较大。

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2016年，全市各警种紧紧围绕“少发案、多破案、快破案”的目标，结合各类专项行动，坚持不懈滚动运用好打击、整治、防范这“三套组合铁拳”，以系列性、团伙性、流窜行犯罪活动为重点，坚持对重大刑事案件实行刑侦、技侦、网侦、图侦及情报同步上案，始终保持主动进攻态势，不断提高打击违法犯罪能力，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全年刑事案件立案2218件，破刑事案件1069件、全年共处理治安案件3437件。

全市各警种围绕“雷霆扫毒行动”总方案的要求，紧紧抓住破案缴毒、收戒打零、禁防宣传与打击整治不放松，全力以赴推进第三轮禁毒人民战争，始终做到严打毒品犯罪不手软，强力收戒吸毒人员不松懈，整治毒品重点危害乡镇不放松，全年共破禁毒案件410件，共缴获毒品689.49千克。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公安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104.8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6.42%。与上年对比增加2200.88万元,主要原因分析：一是上级专款增加，所以支出加大、二是调资增加财政拨款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4.公共安全（类）支出8817.4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7.25%。

主要用于其中行政运行支出5851.6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57.90%、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370.9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67%、机关服务支出19.3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19%、治安管理支出260.9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2.58%、国内安全保卫支出18.9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19%、刑事侦查支出52.7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52%、出入境管理支出17.0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17%、禁毒管理支出712.0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7.04%、反恐怖支出6.8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7%、拘押收教场所支出381.4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77%、其他公安支出1125.3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1.13%。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公安局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47.43万元，支出决算为47.43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47.3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0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5年减少17.41万元，下降26.8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15.99万元，下降25.2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14.20万元，下降94.66%。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芒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厉行节约的有关规定，强化节约意识、完善节约措施，二是认真做好节约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全局民警职工学习厉行节约有关规定，自觉养成勤俭节约氛围。三是加强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及执法执勤用车管理，杜绝公车私用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7.35万元，占99.83%；公务接待费支出0.08万元，占0.17%。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全年安排XX（相关单位）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7.3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47.35万元。主要用于芒市公安局开展平时安全保卫、各类案件的侦办等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2016年度，芒市公安局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96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0.08万元。其中：国内接待费支出0.08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主要用于上级机关检查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芒市公安局2016年国内公务接待2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10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主要用于XX（相关工作范围）发生的接待支出，芒市公安局2016年年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芒市公安局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73.20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2159.47万元,主要原因分析：一是2015年部门决算未列项目支出，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金额有点过大。二是2016部门决算各类专项经费已列项目支出，因此2016年芒市公安局运行经费大幅度减少，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日常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维护费、租赁费、培训费、被装购置费、公务用车维修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等。

（二）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政府采购决算、绩效管理信息、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以及情况说明里没有介绍，但单位认为需要说明的情况在此说明。）

（三）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情况说明里涉及到需要解释说明的决算相关专用名词，在此进行说明解释。


11

